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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757）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Solargig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I)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
建議出售於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之45.0%股權；及

(II)建議宣派特別股息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

出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錦州陽光與買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錦州陽光有條件同意出售
及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曲靖陽光的45.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350.0百萬元。完成
後，曲靖陽光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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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計算出售事項的百分比率而言，由於視作出售事項與出售事項將於12個月期間
內完成，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彼等合併為單一交易。由於出售事項之最高
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與視作出售事項合併計算超過75%，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且須遵守
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買方中的買方甲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主要股東譚文
華先生及╱或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譚鑫先生（譚文華先生之子）控制。故根
據上市規則，買方甲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出售事
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申報、公告、通函及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建議宣派特別股息

待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及完成落實後，董事會擬向於記錄日（待定）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及派發每股股份0.07港元的特別股息。本公司將
適時就此另行刊發公告。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出售事項及建議
宣派特別股息。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永權博士、鍾瑋珩女士及
譚英女士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八方金
融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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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需要更多時間落實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出售事項及
建議宣派特別股息的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推薦意見函件、
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出售集團及剩餘集團的
財務資料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前寄發予股東。

完成未必會進行，原因是其須待多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而該等先決條件
未必會達成，且由於特別股息須待完成後，方可作實，故不一定會進行宣派。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錦州陽光與買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錦州陽光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買
方有條件同意收購曲靖陽光的45.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350.0百萬元。完成後，曲
靖陽光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股權轉讓協議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訂約方

賣方： 錦州陽光

買方甲： 由譚文華先生及╱或譚鑫先生控制的實體

買方乙： 由中國聯塑集團控制的實體

將予出售之資產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錦州陽光將向買方出售其於曲靖陽光的45.0%股權，自完成日期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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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人民幣1,350.0百萬元的代價乃基於一般商業條款經股權轉讓協議訂約方的公平商業
磋商後釐定，當中參考（其中包括），(i)由獨立專業估值師香港評值國際有限公司基
於市場法對曲靖陽光的45.0%股權進行的初步估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估
值為人民幣1,272.0百萬元；(ii)出售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iii)出
售集團的業務前景；及(iv)本公告下文「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所載的因素。

買方將以如下方式對代價作出各自出資：

• 買方甲將出資不少於人民幣900.0百萬元但不多於人民幣1,050百萬元，並收購
曲靖陽光的不少於30.0%但不多於35.0%股權；及

• 買方乙將出資剩餘代價，並於買方甲釐定彼等將收購的曲靖陽光的股權後收購
曲靖陽光的45.0%股權的剩餘股權。

結算條款

代價由買方分兩筆里程碑付款結算，具體如下：

(i) 51.1%的代價或人民幣689.85百萬元將以現金結算，及(i)對於在中國成立的買
方，於完成日期支付；而(ii)對於在香港成立的買方，於完成日期後10日內或在
開立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支付賬戶後5個營業日內（以較後者為準）支付；及

(ii) 剩餘48.9%的代價或人民幣660.15百萬元將以現金結算，及於完成日期後六個月
內支付。

上述代價結算條款乃由股權轉讓協議各訂約方經公平商業磋商後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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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完成日期與第二筆里程碑付款結算日期之間存在時間差，因此本公司已對上
述付款安排進行了內部風險評估。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各買方均有足夠資產用於支付代價的兩筆里程碑付款。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達成（或豁免，倘適用）以下先決條件後，方告作實：

(i) 董事會及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出售事項，以及於出
售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的董事及股東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中放棄投
票；

(ii) 曲靖陽光的現任股東已批准出售事項及放棄優先購買權、隨售權及其他類似權
利；

(iii) 買方、曲靖陽光及曲靖陽光的現任股東已於完成時訂立曲靖陽光之股東協議，
自完成日期起生效；

(iv) 就出售事項取得所有其他必要的內部及外部授權、批准、備案及相關第三方的
同意；及

(v) 剩餘集團與出售集團間的所有集團內結餘（非貿易項目）及擔保已獲解除。

除上文第(i)至(ii)項所述的先決條件外，上述其餘先決條件均可由買方豁免。倘上述
第(v)項由買方豁免，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適用關連交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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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完成將於完成日期進行。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
擁有出售集團的任何權益，以及出售集團的財務資料將不再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
表綜合入賬。完成須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行，惟於任何情況下均不應遲於最
後 截止日期。

有關出售集團的資料

曲靖陽光

曲靖陽光為於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63,323,866元，分為
163,323,866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元。於本公告日期，曲靖陽光由錦州陽光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約45.0%股權，及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
司。曲靖陽光主要從事太陽能單晶硅棒及硅片的製造及貿易並提供加工服務。

錦州佑華

錦州佑華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錦州佑華之前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陽光能源（香港）有限公司（「陽光
能源」，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與曲靖陽光（作為買方）於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陽光能源同意出售而曲靖陽光同意收購錦州佑
華的全部股權（「錦州佑華轉讓事項」）。有關錦州佑華轉讓事項的更多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公告。錦州佑華轉讓事項於二零二二年三
月十七日完成。於本公告日期，錦州佑華為曲靖陽光之全資附屬公司，並因此為本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錦州佑華主要從事太陽能單晶硅棒及硅片的製造及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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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昌華

錦州昌華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曲靖陽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自
兩名獨立第三方收購。於本公告日期，錦州昌華為曲靖陽光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並因此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錦州昌華主要從事石墨及石墨相關產品的
製造。

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未經審核綜
合財務資料概要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1,140,791 1,813,487

除稅前利潤 105,479 284,510

除稅後利潤 100,863 253,19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出售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58.4百萬
元。

摘自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有關出售集團的財務資料將載於將寄發予股東的通函並將由本公司
的獨立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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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買方的資料

買方甲

買方甲為於中國成立之實體，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主要股東譚文華先
生及╱或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譚鑫先生（譚文華先生之子）控制。因此，由於
譚文華先生及譚鑫先生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買方
甲亦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買方甲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買方乙

買方乙為於中國及香港成立之實體，由中國聯塑集團控制，該公司為一家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2128），亦為中國大陸製造管材及建築材料的領先大型
工業企業集團。中國聯塑集團現正擴展其業務至新的光伏業務，並提供廣泛的光伏
系統及產品以及包括諮詢、設計、研發、工程、安裝、維護與運營在內的一體化專業
服務。買方乙及中國聯塑集團為獨立第三方。

有關本集團及剩餘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為太陽能服務的領先供應商，業務專注於光伏行業上游太陽能單晶硅棒及硅
片以及下游光伏組件的製造及買賣。本集團亦從事興建及經營光伏發電系統及半導
體業務。

於完成後，剩餘集團將主要從事(i)光伏組件的製造及買賣；(ii)光伏發電系統的興建
及運營；及(iii)半導體業務。

預計剩餘集團與出售集團之間的集團內部公司間結餘（非貿易項目）及擔保將於完成
前解除。目前，出售集團採購其部分多晶硅材料，並透過剩餘集團將硅片遠銷海外。
出售集團將不會於完成後透過剩餘集團進行直接採購及銷售。因此，預計出售集團
與剩餘集團於完成後不會進行持續關連交易。



9

出售事項前後的簡化集團架構

出售事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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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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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和光零碳能源有限公司

100%

 
 

 

Jinzhou Yangguang Energy Co., 

Solargiga Energy Japan Co. Ltd. 

Ltd
錦州陽光能源有限公司

陽光能源日本有限公司

XSD Union Solar Tech Limited

Qujin Xinyangguang Zhiding 
Technology Co., Ltd. 

曲靖新陽光智頂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Xinyangguang Zhiding 
Technology Co., Ltd. 

江蘇新陽光智頂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Yueyang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Co., Ltd. 

江蘇悅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Liaoning Boxinke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Co., Ltd. 

遼寧博芯科半導體材料有限公司

Liaoning Yangguang Energy 
Power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遼寧陽光能源電力有限公司及

 

曲靖光弘能源有限公司  

 
 

 

Jinzhou Rixin Silicon Materials 
Co., Ltd. 

錦州日鑫硅材料有限公司  

Jinzhou Yangguang Maodi New 
Energy Co., Ltd. 

錦州陽光茂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Jinzhou Chuanghui New Energy 
Co. Ltd. 

錦州創惠新能源有限公司  

Jiangsu Jinyang New Energy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江蘇錦陽新能源檢測技術有限

公司 

Jinzhou Yiyang New Energy Co., 
Ltd. 

錦州億陽新能源有限公司 

Jinzhou Xinyangguang 
Photovoltaic Application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錦州新陽光光伏應用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Jinzhou Yangguang Jinmao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Co., 

Ltd. 
錦州陽光錦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其子公司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日本）

（香港）

Solargiga Energy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陽光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Qujing Yangguang Energy Co., Ltd. 

Qujing Heguang Zero Carbon
Energy Co., Ltd. 

錦陽新能源研發（蘇州）有限公司

Solar Technology Investment 
(Cayman) Corp DCH Solargiga GmbH SADA Solargiga Power Co. Ltd

Silicon Solar Materials Company 

太陽能硅材料有限公司
Limited

（香港）

（英屬處女群島）

Shanghai Jingji
Materials Co., Ltd.

上海晶技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國）

Jinzhou Xinlin Solargiga 
Industrial and Trading Co., Ltd.
錦州鑫林陽光工貿有限公司

（中國）

Jinzhou Jiuxin Solargiga 
Technology and Trading Co., Ltd.
錦州玖鑫陽光科貿有限公司

（中國）

You Xin Investment Limited
佑鑫投資有限公司華光投資有限公司

Jinzhou Huacha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錦州華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Sino Light Investments Limited

（香港） （中國）

Photovoltaic 

Electronic  
 

 
 

 
Solargiga Energy 

Limited
陽光能源控股
（股份代號：757）

Holding

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加納）（德國）（開曼群島）

（中國）

（中國）

（中國）

Jinyang New Energy R&D 
(Suzhou) Co., Ltd. 

Jiangsu Oriental Huida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Jinzhou Chengguang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錦州城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東方惠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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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出售集團與剩餘集團之間有明確的業務劃分。出售集團主要從事太陽
能單晶硅棒及硅片的製造、買賣及提供加工服務。誠如下文所載，出售集團與剩餘
集團的業務在產品、客戶、主要材料採購、製造工藝等方面相去甚遠：

出售集團 剩餘集團

主要產品 太陽能硅棒及硅片 光伏組件、光伏發電系統及半
導體產品

主要客戶 中游太陽能電池生產大廠 大型發電站投資者及其他光
伏終端客戶

主要生產材料 多晶硅材料 (i) 太陽能電池及光伏玻璃；
及

(ii) 光伏組件

製造工藝 製造設備及技術不可互換

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本公司預計就出售事項錄得未經審核稅前利潤約人民幣1,100.0百萬元，即代價人民
幣1,350.0百萬元與(i)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歸屬於股東的出售公司的未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46.1百萬元；及(ii)出售事項將產生的估計交易成本約人民幣
3.9百萬元之間的差額，有關金額於完成日期仍有待落實。上述數據僅供說明之用。
與出售事項有關的實際收益將根據所收到的所得款項淨額、出售集團於完成時的財
務狀況而釐定，並須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閱及最終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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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預計自出售事項變現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1,289.7百萬元（扣除交
易成本後），將由本集團用於下列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用途 金額

來自首筆里程碑付款 • 剩餘集團的業務擴張及增長，包括收購合適目
標；

• 人民幣150.0百萬元

• 償還剩餘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 人民幣120.0百萬元

• 建議向股東宣派特別股息（指根據於本公告日
期發行在外股份數目每股股份0.07港元的特別
股息）；及

• 人民幣222.6百萬元

• 剩餘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 人民幣136.9百萬元

來自第二筆里程碑 
付款

• 剩餘集團的業務擴張及增長，包括投資項目開
發；

• 人民幣250.0百萬元

• 償還剩餘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及 • 人民幣330.0百萬元

• 剩餘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 人民幣80.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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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宣派特別股息

待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及完成落實後，董事會擬向於記錄日（待定）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及派發每股股份0.07港元的特別股息。本公司將適時
就此另行刊發公告。

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完成後，出售事項即時釋放股東價值，並使股東能夠賺取每股股份0.07港元的特別
股息。按股份於最後交易日的收市價0.239港元以及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止30個
交易日（包括該日）的平均收市價0.251港元計，特別股息的收益率分別約為29.3%及
27.9%。於最後交易日，股份的三個月日均成交金額約為0.4百萬港元，遠低於建議特
別股息總額約人民幣222.6百萬元（相當於約244.9百萬港元）。特別股息為股東提供即
時流動資金，使彼等可變現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投資額。

鑒於出售集團及剩餘集團之間有明確的業務劃分，出售事項將精簡本公司的業務，
藉以專注於提高保留業務的競爭力及專業水平，從而實現保留業務的潛在價值。考
慮到以下因素，本公司認為剩餘集團的業務存在巨大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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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生產國並主導著全球太陽能光伏市場。剩餘集團自二
零零九年起即開始從事組件生產，於光伏組件生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及先進的
生產技術和流程。剩餘集團所專注的單晶產品之P型PERC組件不但已成為市場
主流，而且剩餘集團還進一步擴大及加強其他高效及高端組件產品的開發與銷
售。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光伏組件的對外付運量分別為約2,865.0兆
瓦、2,842.3兆瓦及1,318.1兆瓦。二零二一年十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關
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電價改革措施的出台能
保障新建項目的穩定收益，標誌著光伏正式進入平價上網時代。另外，中國國
務院亦於同年十月印發《二零三零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方案中明確指出要大
力發展新能源，全面推進太陽能發電大規模開發和高質量發展，推進光伏發電
多元佈局，以確保實現二零三零年前碳達峰目標。方案的推出意味著光伏發電
成為中國「十四五」（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規劃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有望
逐步取代傳統能源，長遠利好光伏行業發展。全球各國正在加快發展可再生能
源，且隨著中國「十四五」（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規劃把可再生能源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國內外對光伏產品的需求增加，剩餘集團有望憑藉悠久的營運
歷史及其產品質量的良好聲譽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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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的光伏發電系統業務包括傳統的分佈式電站工程、採購及建設業務、附
著在建築物上的光伏發電系統業務以及光伏建築一體化（「BIPV」）業務。剩餘
集團正與多個機構合作開展多項研發項目，研發的四款系列BIPV產品均已通
過CCC認證、CQC認證，以及GB8624-2012建築材料及製品燃燒性能測試認證。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
意見》以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該等意見設立目標，到二零二五年，城鄉建
設綠色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基本建立，城鄉生態環境質量整體改善，到二
零三五年，城鄉建設全面實現綠色發展，碳減排水平快速提升。在中國政府根據
「關於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大力倡導「碳達峰」、「碳中和」，要求建設
「綠色建築」、「零能耗建築」的利好政策支持下，憑藉著中國目前存有的巨大
建築體量，預估剩餘集團的BIPV業務將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成為光伏行業新
的發展熱點。

(iii) 中國已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最快的國家及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應用市場。剩
餘集團的半導體產業自二零一九年正式投產以來呈現快速增長。本公司預計，
受市場蓬勃發展及中國政府大力投資半導體所推動，其半導體業務將於未來幾
年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並將為本集團貢獻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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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為本公司實現約人民幣1,100.0百萬元之可觀出售收益及重大所得款項淨額
之良機，能夠改善剩餘集團的財務狀況、資產負債及營運資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剩餘集團向出售集團提供金額為人民幣346.9百萬元的擔保，而出售集團為
剩餘集團提供金額為人民幣105.6百萬元的擔保。上述擔保將於完成後解除。此外，
誠如「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剩餘集團將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減少其債務。本
公司將從來自出售事項的資金中撥出若干金額的資金用以發展剩餘集團的業務，
此舉對保持本地及國際競爭力以及維持長期增長至關重要。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相對總股本及儲備
的比率為499.0%。預計完成後，剩餘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將約為69.8%。

股權轉讓協議（包括代價）的條款乃經本公司及買方公平商業磋商後協定。鑒於上文
所述，董事（不包括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表達意見之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
認為股權轉讓協議（包括代價）的條款及條件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以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計算出售事項的百分比率而言，由於視作出售事項與出售事項將於12個月期間內
完成，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彼等合併為單一交易。由於出售事項之最高適用
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與視作出售事項合併計算超過75%，故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且須遵守公告、通
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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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買方中的買方甲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主要股東譚文華
先生及╱或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譚鑫先生（譚文華先生之子）控制。故根據上
市規則，買方甲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出售事項構成
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譚文華先生及譚鑫先生已就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出售事項及建議宣派特別股息之董
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董事於股權轉讓協議、出售事項及建
議宣派特別股息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而須就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出售事項及建議宣
派特別股息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出售事項及建議宣
派特別股息。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永權博士、鍾瑋珩女士及譚英
女士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出售事項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八方金融已獲
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除譚文華先生、譚鑫先生及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外，概無股東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因
此，僅譚文華先生、譚鑫先生及彼等各自聯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考慮及批准
出售事項及建議宣派特別股息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股
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考慮及批准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決議案放棄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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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需要更多時間落實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出售事項及建
議宣派特別股息的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推薦意見函件、獨立
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出售集團及剩餘集團的財務資
料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寄發
予股東。

完成未必會進行，原因是其須待多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而該等先決條件未
必會達成，且由於特別股息須待完成後，方可作實，故不一定會進行宣派。本公司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聯繫人」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除星期六或星期日或中國公眾假期外的日子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聯塑集團」 指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股份代號：2128）

「本公司」 指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757）

「完成」 指 完成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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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達成所有先決條件的日期，惟不遲
於最後截止日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買方就出售事項應付錦州陽光之
總代價人民幣1,350.0百萬元

「視作出售事項」 指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及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通函，本公司於曲靖陽
光的股權由約53.70%減少至45.0%，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條，此構成本集團視作出售於曲靖陽光的8.70%

股權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錦州陽光將於曲靖陽光的45.0%股
權出售予買方

「出售集團」 指 曲靖陽光及其附屬公司，包括錦州佑華及錦州昌華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
酌情批准出售事項及建議宣派特別股息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錦州
陽光與買方就出售事項訂立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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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轄下獨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
永權博士、鍾瑋珩女士及譚英女士組成），以就出售事
項及建議宣派特別股息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八方金融」
指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

牌，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之第1類（證券交易）及
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法團，為本
公司委任的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出售事項及建議宣派
特別股息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除於出售事項及建議宣派特別股息中擁有重大權益之
股東以外之股東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錦州昌華」 指 錦州昌華碳素製品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曲靖陽光之全資附屬公司及為本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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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陽光」 指 錦州陽光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本
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錦州佑華」 指 錦州佑華硅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為曲靖陽光之全資附屬公司及為本公司
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最後交易日」 指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最後截止日期」 指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或股權轉讓協議訂約各方可
能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

「買方」 指 買方甲及買方乙

「買方甲」 指 在中國成立並由譚文華先生及╱或譚鑫先生控制之實
體

「買方乙」 指 在中國及香港成立並由中國聯塑集團控制之實體

「曲靖陽光」 指 曲靖陽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之股份有
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
司

「剩餘集團」 指 於完成後之本集團（不包括出售集團）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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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特別股息」 指 本公司擬向股東宣派及派付的特別現金股息，惟須待
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及完成落實後方可作
實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譚文華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主席）、譚鑫先生及王鈞澤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許祐淵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永權博士、鍾瑋珩女士及譚英女士。

除另有指明外，就本公告而言及僅作說明用途，於本公告內，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00

元兌1.1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


